
 

 

关于银河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

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 

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
 

银河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现对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主办券

商”）推荐的银河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股票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

简称“全国股转系统”）挂牌的申请文件提出第二轮问询意

见。 

1.关于毛利率。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，报告期

内，公司毛利率分别为 36.31%、44.34%和 49.12%，整体呈

上升趋势且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。 

请公司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主要产品价格变动的具体

原因及合理性、汇率波动对业绩的影响、主要原材料价格、

人工、制造费用等下降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、同行业可比公

司销售单价、营业成本变动情况，区分主要产品量化分析公

司报告期毛利率大幅上涨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量化分析公

司境内外产品销售毛利率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结合同

行业可比公司同类产品销售区域、产品结构等，量化分析公

司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且差异不断增大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；（4）报告期后，公司的毛利率变化情况、公司毛利率

持续增长的趋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。 

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

 

 

2.关于个人卡。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，公司境

外子公司非洲银河位于肯尼亚，由于存在水电费、交通费等

日常零星性支出需求，而当地存取现金不便，由于当时无法

用公司名义注册该地便捷支付软件 M-PESA，因此公司采用

员工个人实名注册并绑定 M-PESA。 

请公司说明：（1）结合便捷支付软件 M-PESA 的使用场

景、支付方式等，说明公司采用便捷支付软件 M-PESA 支付

的必要性与合理性；（2）报告期后，公司新增 M-PESA 付款

的金额及占比；（3）公司对停止个人卡使用以及注销个人卡

的具体措施。 

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经销模式。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，与传

统的经销模式不同，经销商通过招投标、终端客户直接采购

等方式获取订单，然后再向公司采购相应的货物。经销商经

营、采购及销售过程独立，公司不存在系统性通过经销商对

外销售的情况，公司未对经销商采用层级管理、产品定价、

业绩考核、库存管理等传统经销模式的管理行为。 

请公司说明：结合具体合同约定、同行业可比公司经销

模式认定等，说明公司采用区别于传统经销模式的业务模式

销售的必要性，公司的经销模式与贸易商或间接销售模式的

区别，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；经销商是否可以销售其他品牌产

品，经销商的历史退换货情况。 

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按照《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

第 1 号》相关要求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；说明对经



 

 

销商模式销售执行的核查程序和核查结论，对经销商销售收

入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关于境外投资。根据前次问询回复：（1）公司于 2016

年投资设立非洲银河时未按规定在深圳市发改委进行备案，

2024年 9月公司向深圳市发改委提交了非洲银河增资事宜的

备案申请，目前仍在办理中；（2）公司正在就埃塞俄比亚

分公司投资事宜办理外汇业务登记凭证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说明公司就非洲银河增资备案手续、就埃

塞俄比亚分公司外汇登记手续的办理情况，是否存在实质障

碍；（2）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说明公司设立非洲银河

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面临的法律风险，是否可能因此受到

行政处罚及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，相关法律风险对公司生

产经营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是否已采取整改措施及

有效性；（3）说明公司是否及时办理埃塞俄比亚分公司的

外汇登记手续，相关投资是否涉及跨境资金流转及合法合规

性。 

请主办券商、律师核查上述事项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关于其他事项。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，公司

2024 年 1-3 月海关报关数据为 22,658.60 万元，与境外销售

收入 13,939.29 万元相比差异较大，主要系海关报关时间与

收入确认时间差异以及境外收入中包含无需报关部分的收

入所致；中介机构对报告期各期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一个月内

的主要客户收入执行截止测试，其中 2023 年度、2024 年 1-3

月截止性测试比例较低。 



 

 

请公司说明：结合海关报关数据与境外销售收入差异的

具体明细及调节表，说明境外收入与海关报关数据差异较大

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，说明截止性测试的

核查比例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核查是否充分，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 

除上述问题外，请公司、主办券商、律师、会计师对照

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

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——公开转让说明书》《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》等规定，如存

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、挂牌条件、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

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，请予以补充说明；如财务报告审

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，请按要求补

充披露、核查，并更新推荐报告。 

为落实中国证监会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北京证券交

易所类第 1 号：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

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》的工作要求，中介机构应就北交

所辅导备案进展情况、申请文件与辅导备案文件一致性出具

专项核查报告并与问询回复文件一同上传。 

请你们在 10 个交易日内对上述问询意见逐项落实，并

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

回复材料全套电子版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）。若涉及对《公



 

 

开转让说明书》的修改，请以楷体加粗说明。如不能按期回

复的，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。如公开转

让说明书所引用的财务报表超过 6 个月有效期，请公司在问

询回复时提交财务报表有效期延期的申请，最多不超过 3 个

月。 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料，

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 

我们收到你们的回复后，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

们发出审核问询意见。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

作，我们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，并视情况采取相应

的自律监管措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挂牌审查部 

二○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


